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浙工商院〔2017〕12号
签发人：姚奇富 
[image: image1.png]



关于印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

附件：博士培训进修协议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5月5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教师博士进修培养工作，加强对教师博士进修培养过程和结果的管理，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一、教师在博士进修培养期间，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认真履行学校《博士培养工程实施办法》中规定的职责和义务，并签订《博士培训进修协议》（见附件）。

    二、教师在博士进修培养期间调离或其他原因要求离开学校的，其脱产进修期间由学校支付的全部奖金福利和博士进修培养期间所减免的工作量折算的奖金福利等一并扣回。

    三、博士进修培养教师未能在7年之内取得博士学位的，不予报销学费（培训费）、差旅费等费用。其脱产进修期间由学校支付的全部奖金福利和博士进修培养期间所减免的工作量折算的奖金福利等一并扣回。

四、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后，需在学校实际服务年限不少于10年，服务期内一般不予调动。若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有其他服务期未满的，一并累计计算服务期。未满10年服务期，本人要求离开学校的，应支付给学校一定的赔偿费，赔偿金包括学校支付的学费（培训费）及差旅费、学位奖励、科研启动费等，但可以按服务年限递减。具体递减办法如下：在服务的0到3年须全额返还给学校；在服务的4-10年，须分别按全额的90%、80%、70%、60%、50%、30%和10%返还给学校。

五、本补充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附件
博士培训进修协议
甲方(学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部门）：   ＿＿＿＿＿＿＿＿＿＿＿
丙方(进修人):   ＿＿＿＿＿＿＿＿＿＿＿
丙方经甲方、乙方同意参加培训进修。培训进修学校为＿＿＿＿＿＿＿＿＿＿＿，专业为＿＿＿＿＿＿＿＿＿＿。经三方平等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丙方在培训进修期间，应自觉遵守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完成相关的工作和学习任务，达到预期目的。
2.丙方完成既定的培训进修任务，按要求取得博士学位，甲方、乙方按有关规定为丙方报销相关费用。
3.丙方在博士进修培养期间调离或其他原因要求离开学校的，其脱产进修期间由学校支付的全部奖金福利和博士进修培养期间所减免的工作量折算的奖金福利等一并扣回。
4.丙方未能在7年之内取得博士学位的，不予报销学费（培训费）、差旅费等费用。其脱产进修期间由学校支付的全部奖金福利和博士进修培养期间所减免的工作量折算的奖金福利等一并扣回。
5.丙方博士进修培养结束后，需在学校实际服务年限不少于10年，服务期内一般不予调动。若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有其他服务期未满的，一并累计计算服务期。未满10年服务期，丙方要求离开学校的，应支付给学校一定的赔偿费，赔偿金包括学校支付的学费（培训费）及差旅费、学位奖励、科研启动费等，但可以按服务年限递减。具体递减办法如下：在服务的0到3年须全额返还给学校；在服务的4-10年，须分别按全额的90%、80%、70%、60%、50%、30%和10%返还给学校。
6.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
7.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同意培训进修时签订，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法定代表人（盖章）
乙方（签字）：
丙方（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校长办公室                              2017年5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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